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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與資訊學院  

110 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 會議記錄  
時間：民國 110 年 9 月 28 日（二）中午 12： 10  

地點：線上 Google Meet 會議  

視訊連結：  

https:/ /meet.google.com/gwa-rzwo-srm  

簽到連結：  

https:/ /reurl.cc/ARK158  

主   席：施天從院長  

出席者：  

沈志隆副院長  

電機工程系 :梁廷宇主任、杜國洋委員  、戴鴻傑委員  

電子工程系 (建工 ):楊素華主任、楊正宏委員、陳昭和委員  

資訊工程系 :張雲龍主任、張道行委員、  楊孟翰委員  

光電工程所 :陳華明所長、劉世崑委員、高宗達委員  

電子工程系 (第一 ):陳朝烈主任、郭永超委員、梁毓珊委員  

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:萬欽德主任、曾建誠委員、郝敏忠委員  

半導體工程系 :楊奇達主任、莊國強委員、顏志峰委員  

列席者：李俊宏副院長  

 上次會議決議情形附件 P.1~P8  

壹、會議報告  

◎院長報告  

  1、110 院基本維持費控留 20%，部分經費用於補助院內教師申請計畫之配合  

     款，並於年初匡列一筆預算，以款專用方式支用，若有結餘會再分配給各  

     系所。截至 8 月底統計尚結餘新台幣 308,200 元，使用情形如下表 1；結    

     餘款依據今年初各系所的基本維持費分配比例計算，分配給各系所金額如  

     下表 2。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【表 1】 110 年度院配款支用情形 (統計至 110.08 月底 )  

https://meet.google.com/gwa-rzwo-srm
https://reurl.cc/ARK1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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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【表 2】結餘款分配至各系所金額  

   2、110年度傑出校友候選人，本院推薦共計4人，已於 110年 09月 10日主管會議通過  

續送校友中心辦理。  

   (1)、電機工程系 _黃明舜處長   

   (2)、電子工程系 (建工校區 )_曾順光大隊長  

   (3)、半導體工程系 _龔育呈工程師  

   (4)、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_歐曜瑋執行長  

  3、 110年「校務基金稽核兼任稽核人員」本院推薦電子工程系 (第一 )吳毓恩老  

    師，若蒙校長遴聘得擔任。  

  4、110學年度第1學期本院教師兼任一級、二級行政主管名單如下，並已於將喜訊公佈 

     於院網。 

   ※資工系林威成教授 擔任»總務長 

   ※電子系(第一)陳銘志教授 擔任» 主任秘書(新任)  

    ※資工系陳洳瑾副教授 擔任» 電算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(新任) 

    ※電機系賴俊如副教授 擔任» 電算與網路中心中心副主任(新任) 

    ※資工系楊孟翰副教授 擔任» 電算與網路中心網路系統組組長(新任) 

    ※資工系張雲龍教授 擔任» 代理資工系主任(110年8月23日起) (新任) 

  5、110年雄女微課程開課成功，共分二輪開課，每一輪課程將補助業務費12,500元， 

    共補助25,000元；每位教師/每堂課補助2,500元，課程訊息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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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6、電機與資訊學院110-1學期校園創意發想提案競賽委員，由電子系(建工)薛丁仁師及光電 

       所劉世崑老師擔任評審，並依照110.01.14主管會議決議，由院補助每位老師2,000元業 

       務費為審查費。  

    7、本院截至110年9月10日止，推薦講座及特聘教授如下（依繳交順序排列），已於9月 

       22日院教評會議書審完畢，將提送研發處辦理後續事宜。獲得獎勵者之申請資料置於 

       院內網以茲表率。 

     (1)、電子系(第一校區)張簡嘉壬教授申請本校講座教授案。 

     (2)、光電所陳忠男教授申請本校特聘教授案。 

     (3)、電子系(建工校區)吳曜東教授申請本校特聘教授案。 

     (4)、電子系(第一校區)吳毓恩教授申請本校特聘教授案。 

     (5)、電機系林嘉宏教授申請本校特聘教授案。 

     (6)、電子系(第一校區)沈志隆教授申請本校特聘教授案。 

     (7)、光電所陳華明教授申請本校特聘教授案。 

    (8)、電機系蘇俊連教授申請本校特聘教授案。 

    (9)、半導體系張順雄教授申請本校特聘教授案。 

   8、新任校級學術及行政主管：管理學院楊院長景傅、秘書室陳主任秘書銘志、產學營 

      運處謝其昌產學長、國際事務處劉文宏國際長、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王裕仁處 

      長、圖書館朱培宏館長、體育室陳寶源主任、電算與網路中心陳洳瑾中心主任、附 

      設進修學院林銘哲校務主任、人事室陳主任泰吉，主計室由黃月惠專門委員代理主 

      任。 

   9、 110-1 多益課程各系所報名狀況 

     建工校區(110.09.22 前) 

     第一校區 

節數 Mon Tue Wed Thru Fri 
3 英文電影 10 人         

4 英文電影 10 人         

5     加強班 16 人 門檻班 10 人   

6     加強班 16 人 門檻班 10 人   

7     門檻班 10 人   職場英文 11 人 

8   加強班 10 人 門檻班 10 人   職場英文 11 人 

9   加強班 10 人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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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門檻班 12 人 門檻班 12 人 門檻班 12 人 門檻班 12 人   

11 門檻班 12 人 門檻班 12 人 門檻班 12 人 門檻班 12 人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前共 78 人上課 

 10、本院教師屆齡退休及延長服務名單如下： 

   ※111年8月1日屆齡退休： 

   (1)、電機工程系：陸緯庭助理教授、楊志雄副教授。 

   (2)、電子系(第一校區)：曾國境教授。 

   ※111年7月31日延長服務屆滿： 

   (建工)電子工程系：蘇德仁教授（第五次）。 

   ※112年1月31日延長服務屆滿： 

   光電所：梁財春教授(第三次) 

   ※112年7月31日延長服務屆滿： 

   光電所：賴富德教授(第一次) 。 

 

貳、提案討論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案單位：電機與資訊學院  

【提案一】：110 年度獎勵特殊優秀輔導與服務人才彈性薪資申請，提請審議。   

 說    明： 1、 110 年度獎勵特殊優秀教學輔導與服務人才彈性薪資推薦，截  

            至 110 年 09 月 13 日下午五點前，總共有 3 位老師提出輔導與  

            服務類申請：  

            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 

              郝敏忠教授、徐偉智教授  

            ※半導體工程系  

              葉旻彥教授  

          2、依教務處教學服務組來文及本校「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  

           薪資支應原則」及「特殊優秀教學、輔導與服務人才彈性薪資獎  

           勵辦法」辦理。附件 P.9~P.10/ P.11~P.14。  

           3、教務處說明如下：  

            (1)、各系、院完成初審後，各院級學術單位於 110 年 9 月 30 日  

                (星期四 )前檢送「初審會議紀錄」及排序後之「特殊優秀輔  

                導與服務人才彈性薪資獎勵申請表」 (含佐證資料 )至教務處  

                教學服務組續辦。        

            (2)、符合申請資格之教師為本校現職專任或專案教師，在輔導與  

                服務績效傑出之人員且符合上開辦法第七條之規定者。  

            (3)、電機與資訊學院可推薦人數： 2 人。附件 P.15。  

            (4)、教師申請資料請參閱附件一  

     4、投票連結： https:/ /reurl.cc/EZ2l4R 

     5、獲得獎勵者依去年做法，將申請資料置於院內網以茲表率。  

https://reurl.cc/EZ2l4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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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決    議：經出席委員投票後 (每人至多 2 票 )，統計結果如下：  

 ※郝敏忠老師 13 票，為 110 年度獎勵特殊優秀輔導與服務人才彈性薪 (院推  

   薦教師 -順序 1)  

 ※徐偉智老師及葉旻彥老師皆為 6 票同票數，經委員同意由院長代表抽籤決  

  定，抽籤結果 -徐偉智老師為 110 年度獎勵特殊優秀輔導與服務人才彈性薪   

  (院推薦教師 -順序 2)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機與資訊學院  

【提案二】：110 年度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(產學類 )申請，提請審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說    明：1、110 年度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彈性薪資獎勵（產學類）推薦，截至  

           110 年 09 月 13 日下午五點前總共 14 位老師提出申請，將於 110  

           年 9 月 30 日 (四 )前全數檢送申請資料至產學營運處產學計畫組  

           續辦。  

         2、依產學營運處產學計畫組來信及本校「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彈性  

           薪資獎勵實施辦法」辦理。附件 P.16~P.18。  

          3、申請教師表列如下：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4、獲得獎勵者依去年做法，將申請資料置於院內網以茲表率。  

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機與資訊學院  

【提案三】： 110 年度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(學術類 )申請，提請審            

         議。  

  說    明： 1、依據本校「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彈性薪資獎勵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   

            附件P.16~P19。  

             2、電機與資訊學院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學術研究計分辦法。  

            附件P.20。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3、申請資格：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內（109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）曾主持 

電機系  電子系 (建工 )  資工系    光電所  電子系 (第一 )  

李孝貽教授  陳昭和教授  

林威成教授  

王敬文教授  張簡嘉壬教授  

陳文平教授  洪盟峰教授  陳華明教授  吳毓恩教授  

蘇俊連教授  周肇基教授  陳忠男教授  

 
 

薛丁仁副教授  
  

林志學副教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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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科技部各類型研究計畫，並符合上開辦法第六條第一款各目規定條件之一 

                者。 

             4、相關注意事項： 

              (1)、因延長計畫執行期程者或非屬109年度計畫者，不符合申請資格；其他 

                  機構轉撥之科技部計畫，符合年度且經費確實撥入本校執行者，得提出 

申請。 

              (2)、學術類研究彈薪副教授以下職級人數，須佔各院推薦人數至少十分之一 

                  為原則。 

              (3)、本年度各項（類）彈性薪資獎勵金得重複支領。 

             5、申請教師排序列表。附件P.21~P.22。  

             6、獲得獎勵者依去年做法，將申請資料置於院內網以茲表率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機與資訊學院  

【提案四】：電機與資訊學院新聘各職級專任 (案 )教師資格審查要點草案 1、  

          草案 2，提請審議。附件 P.23~P.25/附件 P.26~P.27。  

  說   明：1、近期系所簽請校方核准新聘教師的公告，校方皆有簽示「:..參 酌指標學 

校聘任新進老師之資格審查內容擇聘..」雖然較高標準可能聘請新老師不 

容易，仍請各系所多盡力，為了讓校院系所有更好的未來，請主管注意並 

多加協助。  

 2、參考資料: 

           (1)、臺北科技大學電資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要點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附件 P.28~P.29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(2)、工學院新訂草案。附件 P.30~P.33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(3)、原電機資訊學院 (第一校區 )。附件 P.34  

           (4)、原電資學院 (建工校區 )。附件 P.35~P.36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(5)、管理學院新訂草案。附件 P.37~P.39  

           (6)、本校專任教師聘任辦法。附件 P.40~P.43  

           (7)、電機系於 110 年 8 月 19 日教評會議紀錄、電子系 (第一校  

               區 )系務會議決議。附件 P.44~P.45 及資工系 110 年 9 月 02  

               日系務會議決議之修正建議附件三。  

           (8)、本院績效分析。附件二  

           (9)、110 學年度第 1 次主管會議記錄 -【陸、院長溝通交流事項】  

              附件 P.~51   

決    議： 1.經出席委員討論，以電機與資訊學院新聘各職級專任 (案 )教師  

          資格審查要點草案 2 修訂。修訂後如附件四。  

        2.原提案中 (草案 2)第三條第一項「避免師資來源過度集中於某一  

         校，助理教授級以上之師資，其最高學歷為同一學校者，總人  

         數不應超過該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總數百分之四十」之條  

         文，參考資工系系務會議決議「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，本校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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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任教師聘任辦法並未有此條文，指標學校 (臺北科技大學電資學  

         院 )並未有此條文，建議刪除」，經委員討論決議刪除此項條文。  

        3.惟上項決議仍有其參考之必需性，請各系所及院教評委員於投  

        票時列入考慮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機與資訊學院  

  【提案五】：電機與資訊學院與日本熊本大學雙聯學制合約書審核及計畫書相  

           關內容 (草案 )確認，提請審議。  

   說   明：相關資料參看如下：  

         1、雙聯學制碩士合約書。附件 P.53~P.55。  

         2、雙聯學制博士合約書。附件 P.57~P.60。  

         3、電機與資訊學院與日本熊本大學簽訂碩士 /博士雙聯學制計畫書。 

            附件 P.61~P.63。  

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機工程系  

【提案六】：電機工程系 110 學年第 2 學期轉入系審查標準及轉出規定之訂  

定，提請討論。    

  說   明：  

         1、請參閱電機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記錄。附件  

             P.64~P.68。  

          2、依 110.8.13 高科大教字第 1102500619 號書函辦理。  

             附件 P.69~P.70。  

        3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轉系辦法（ 110.3.17 修正通過）。附件  

           P.71~P.72。  

         4、電機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（各學制）轉入系審查標準及轉出  

規定。附件 P.73~P.76。  

 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半導體工程系  

 【提案七】：半導體工程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系審查標準表乙案，提請討  

          論。  

   說   明：  

         1、本案業經 110 年 6 月 2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次半導體工  

程系系務會議通過。附件 P.77~P.78  

         2、檢附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入系 (所、科、學位學程 )審查標  

           準及轉出規定表。附件 P.79  

 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子工程系 (建工校區 ) 

 【提案八】：電子工程系 (建工校區 )轉入系 (所、科、學位學程 )審查標準及轉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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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 

  說   明：  

         1、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附件 P.80  

          2、電子工程系 (建工校區 )轉入系審查標準及轉出規定 (各學年期適  

           用 )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附件 P.81~P.84  

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案單位：電機工程系  

【提案九】：電機工程系四電二丙鍾佳諺同學課程成績修改案，提請討論。    

說   明：  

         1、電機工程系四電二丙鍾佳諺同學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讀王  

             迪新老師之「數據通訊」課程，因故需辦理成績修改申請。  

附件 P.85~P.86  

         2、依教務處規定，本案須經系務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後，提送綜  

            合業務處核定更正。附件 P.65。  

 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提案單位：電子工程系 (第一校區 )  

 【提案十】：有關電子系 (第一校區 )轉入系審查標準及轉出規定，增列四技 1  

年級、碩士 1 年級審查標準，提請討論。      

說   明：  

         1、本規定有關高年級部分，業經本院 109-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 

討論通過，現依教務處通知，增訂四技 1 年級及碩士 1 年級審  

查標準。。  

         2、增訂部分業經電子系 (第一校區 )110 年 9 月 8 日 110-2 系務會議  

審查通過。附件 P.87~P.89  

  3、檢附規定內容。附件 P.90  

 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提案單位：電子工程系 (建工校區 ) 

【提案十一】：建工校區電子系各組輔系暨雙主修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審查案， 

提請討論。    

 說   明：  

         1、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附件     

           P.80  

         2、輔系應修科目表及雙主修應修科目表。附件 P91.~P.98  

 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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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機與資訊學院  

【提案十二】：有關本校新訂「教師延長服務處理要點草案」內容及「推薦表」，  

          擬請各系所表達意見。附件 P.99~P.102/附件 P.103~P.106  

 說   明：  

          1、本校 9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之教師延長服務處理要點草案 p2~5  

           及推薦表 p6~9，請長官參考。           

         2、依辦法第四條第 2 款基本條件 2「自屆齡當月前一學期之起始  

           日逆算前三年內，每學期依規定授足基本授課時數且所授課程  

           教學意見調查平均值需達全校平均值以上者。但依校內章則明  

           定無須實施教學意見調查之學期，不計入三年計算期間。  

           其中「教學意見調查平均值」經與人事室確認為〝每學期〞之教  

          學意見調查平均值。本院目前共 131 位專任教師，符合以上標準  

          之教師僅有 23 位。  

          3、教師延長服務期限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，並至屆滿七十歲之當學  

            期終了止：  

          (1)、依本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條件辦理第二次 (含 )以上  

              延長服務者，系 (所 )得依教學需要，至多申請延長服務至屆  

              滿七十歲之當學期終了止。  

          (2)、依本點第一項第六款至第九款規定條件辦理第二次 (含 )以上  

              延長服務者，每次延長服務期限不得逾一年。  

          4、目前已在進行中之教師延長服務案，依辦法第十三條「本要點  

            施行前，系（所）已進行陳核或教評會審議程序之案件，其  

            績效標準及採認績效期間依施行前規定辦理。但提案、審議及  

            表決等程序應依本要點規定程序處理。」  

          5、擬請各委員表達意見。  

    決   議：因為連續多學期教學意見調查高於平均值之教師比例低 (依本院  

            統計低於 20%)，經委員討論後決議，擬請學校重新審議。建議    

            將第四條第一款第 2 點之基本條件「自屆齡當月前一學期之起  

            始日逆算前三年內，每學期依規定授足基本授課時數且所授課  

            程教學意見調查平均值需達全院平均值以上者。」改列為第四  

            條第二款之特殊條件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臨時動議 (無 ) 

 

肆、散會 (14:0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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